
 

241700110149

湖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荆州分院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明珠大道40号

你机构对外出具检验检测报告或证书的法律责任由湖北省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研究院荆州分院承担。

2024年05月26日

2030年05月25日

241700110149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请在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提出复查申请，不再另行通知。


